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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件为准 

广州市水务局关于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
AH090204地块用地清单的意见

市土地开发中心：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协助提供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AH090204地块用地清单的函》收悉。经研究，我局

意见如下：

一、水利工程（含雨水工程）

（一）涉及河涌水系方面

本地块位于黄埔涌流域，地块红线范围涉及黄埔涌河涌水系

控制线（见附件 1）。黄埔涌水域控制宽度约为 75m，河涌规划管

理范围线为临水控制线外延约 10m。黄埔涌为区管河涌，涉及区

管水域的规划建设尚应进一步与海珠区水务局对接，切实落实防

洪排涝设施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河

涌水系规划（2017-2035年）》等有关要求，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

建设房屋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禁止从事影响河势稳定、

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不得围蔽；堤防和护

广 州 市 水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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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地禁止建房（包括新、改、扩建项目）。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应符合相关水行政法律法规、规划、技术规范要求，其建设方

案应在动工前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排水防涝方面

1.地块周边规划及现状水系有黄埔涌、赤沙滘涌、赤沙北码

头涌。雨水排放若就近排入上述河涌，排水管、渠出口底高程宜

不低于 5年一遇设计洪水位。

2.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广州市人民政

府令第 107号），项目应当采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以满足雨水径

流控制要求。

AH090203地块可建设用地面积 5195m²，需在地块低洼处设

置不小于 523m³的雨水调蓄设施（若按 1米深度计，调蓄设施占

地面积不小于 523m²,占地块面积的 10.07%），可满足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不低于 70%的要求；

AH090204地块可建设用地面积 4817m²，需在地块低洼处设

置不小于 398m³的雨水调蓄设施（若按 1米深度计，调蓄设施占

地面积不小于 398m²，占地块面积的 8.26%），可满足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不低于 70%的要求。

地块开发时应根据实际下垫面分布情况和相关规范要求复核

雨水调蓄设施容积，同时结合后续周边地块的开发情况统筹雨水

调蓄设施。

二、排水工程方面

（一）项目总用地面积 28951m²，可建设用地面积 10012m²，

道路用地面积 11837m2，绿地用地面积 7102m²。其中 AH0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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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设用地面积 5195m²，地块为商业用地（B1），地块产生污水

量预测约 56m³/d。下阶段方案设计时，应对地块产生的污水量进

行复核；

AH090204可建设用地面积 4817m²，地块为商业用地（B1）

兼文化设施用地（A2），地块产生污水量预测约 49m³/d。下阶段

方案设计时，应对地块产生的污水量进行复核。

（二）新建 AH090203地块内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按 5年一

遇估算，地块产生的雨水量约为 340L/s。下阶段方案设计时，应

对地块产生的雨水量进行复核；

新建AH090204地块内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按5年一遇估算，

地块产生的雨水量约为 274L/s。下阶段方案设计时，应对地块产

生的雨水量进行复核。

三、水土保持方面

地块位于海珠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

省水土保持条例》《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地块

内所建项目可以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应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

《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设施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验收，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并接

受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四、除上述意见外，尚需满足水利、供水、排水、海绵城市

等其它要求（详见附件 2、3）。

附件：1.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AH090204地块用地红

线叠加周边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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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技术控制指

标清单的通用意见（第 1版）

3.海珠区水务局关于协助提供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AH090204 地块用地清单的复函

广州市水务局

2024年 3月 28日

（联系人：杨舒、肖恒婧，联系电话：88521182、88521070）

公开方式：免予公开  





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技术控制
指标清单的通用意见（第 1版）

一、水利工程（含雨水工程）

（一）防洪（潮）安全方面

1．建议根据地块周边河涌水系的防洪（潮）标准，结合地块

周边标高，合理确定地块地面竖向高程。

2．建设项目占用水域应当按《广州市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

办法》规定执行。

3．关于水利设施管控要求尚需与区水务局对接。

（二）排涝排水方面

1．地块开发单位应在建设方案及后续阶段落实前期洪涝安全

评估的各项要求，若该地块在前期未开展洪涝安全评估，应参照《广

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全评估技术指引

（试行）》（穗水规计〔2021〕10号）要求补充评估。

二、供水、节水方面

（一）地块范围内及周边现状供水管线、设施及供水情况请与

区水务局、市（区）自来水公司（或所在区供水管养单位）对接。

（二）按照国家给水设计相关规范和《用户生活给水系统设计、

施工及验收规范（DBJ440100/T175-2013）》的相关规定，在该地块

设置区域加压系统的，建议采用变频加压设备结合地下水池或不锈

钢水箱模式，并复核市政供水来水压力是否满足叠压供水设备应用

条件。

（三）按照《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生活饮用水品质提



升技术指引要点（试行）的通知》（穗水资源〔2021〕20 号）的要

求，新改扩建项目生活储水池及明敷生活给水管道，应使用食品级

不锈钢材质。水表设计采用智能水表。

（四）位于地块红线范围外的需配建至规划地块的供水管道，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规〔2023〕1号）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

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20〕

19号）关于“由各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纳入对应城市维护建设等计划，

与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工作同步推进实施，并在相应资金渠道安排支

出”“其余城市维护工作（含市政消火栓及消防供水管道维护）及

今后新增（未明确由市级负责）的城市维护工作，均由属地区负责，

并承担所需费用”的规定，由属地区政府统筹实施。

（五）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要求，建设单位应当预留

供水管线位置，配建市政消火栓，做好保护公共供水设施工作。

（六）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广州市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

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执行节

水设计标准，绿化灌溉采用节水灌溉形式，优先使用再生水、雨水

等非常规水源，项目上述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鼓励大型企业、园区、公共建筑等用水大户建

设智慧供节水管理系统。

（七）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意见》，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

区域，应当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

（八）除上述意见外，关于供水管线设计请与区水务局、市（区）



自来水公司（或所在区供水管养单位）对接。

三、排水工程方面

（一）排水管线及设施情况请与区水务局、市（区）排水公司

（或所在区排水管养单位）等设施权属和管养单位对接。

（二）地块需要外排的雨水应优先排入就近河涌。若需接入管

网，应在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中复核设施承载力，并明确可接入现

状雨水系统的雨水量。具体排水方案应在项目建设时进行方案比较

确定。

（三）建设项目需配套排水设施的，可向广州市排水有限公司

（或相关区）申办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办理单位详见表 1。

表 1 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办理单位

行政区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 联系方式

番禺区大学城

广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34397446—8014

白云区

天河区

老黄埔区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黄埔区（原萝岗

区）

广州科学城排水管理有限公

司
82384299

番禺区（除大学

城外）

广州市番禺城市排水管理有

限公司
34836723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城市排水有限 87999363



公司

增城区 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 82663306

花都区 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 36800105

南沙区 广州南沙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39035609

（四）建设项目需接驳公共排水设施、施工期间向公共管网排

水的，应向属地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申办公共排水设施接驳核准和排

水许可证核发。

（五）根据《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排水条例》《广州

市排水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道路应

当与公共排水设施的建设计划相衔接，同步实施排水工程，且公共

排水管道的管径不得小于 500毫米。新建项目应当实行雨污分流，

同步建设雨污管网，阳台排水应接入污水管，并按要求设置化粪池，

自用排水设施和出户管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建设、管理。

（六）建设项目应提前做好地下管线勘测，涉及已有排水设施

迁改的，需到设施养护单位办理方案审查手续，同时做好相应的保

护措施。

（七）关于工业用地的特殊要求：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建城〔2018〕230号）等文件的精神，一是新

建冶金、电镀、化工、印染、原料药制造等工业企业（有工业废水

处理资质且出水达到国家标准的原料药制造企业除外）排放的含重

金属或难以生化降解废水以及有关工业企业排放的高盐废水，不得

接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二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符合产业政策等相关条件的村级工业园等工



业集聚区应当按规定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

后排放自然水体或回用。

（ 八 ） 排 水 设 施 设 计 应 满 足 《 室 外 排 水 设 计 标 准

（GB50014-2021）》等相关规范要求。

（九）地块内新建污水管网项目应按照《广州市河长制办公室

关于提高新建污水管网管材标准，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

（穗河长办〔2020〕36号），合理选用管材。

（十）关于排水管线设计请与区水务局、市（区）排水公司（或

所在区排水管养单位）等设施权属和管养单位对接。

四、海绵城市建设方面

（一）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复核地块所在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分

区，管控指标执行《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广州市

人民政府令第 107号）、《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

类指引（试行）》（穗水河湖〔2020〕7号），以及所在区的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海绵城市建设系统化方案，其中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

面率不小于 40%，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二）方案设计阶段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四图三表”相关内

容，即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必须包括《下垫面分类布局图》《海绵设

施分布总图》《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图》（应体现汇水分区、径流路

径等）、《排水设施平面布置图》，并包括落实海绵城市各项指标的

计算表及海绵城市建设投资估算。

（三）地块若规划为二类工业用地（M2），则严禁在地表污染

严重的地区设置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广州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文件
穗通函〔2024〕15 号

关于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AH090204
地块用地清单通信部分的复函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贵中心《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协助提供海珠区琶洲南

区 AH090203、AH090204 地块用地清单的函》收悉。经我办咨

询各通信权属单位，现就对海珠区琶洲南区 AH090203、
AH090204 地块用地清单的通信部分回复相关意见如下:

一、经核查，目前地块周边通信管网资源不足，需重新规

划新建。

二、根据《广州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要求，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前瞻性布局地块内通信基础设施，同

步推进 5G 网络、千兆光网和物联网等设施建设。

三、根据《关于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落实通信基础配套

设施及室内分布系统建设的通知》（穗通〔2023〕4 号）文件要

求，广州市范围内于 2020 年 9 月 1 日之后取得项目规划许可证

的各类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用地

红线内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

维护，应按照《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要

求执行，通信设施应与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和同步验收”。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通信管

线、配线设施、基站和室内分布系统等所需的电信间、设备间、

机房、管道、线缆、杆路等通信设施，以及电源、天线位置、



— 2 —

天面空间等通信设施配建条件，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所

需经费纳入项目概算。

四、预留其他通信配套资源，包括通信机房、通信管线、

外电引入等。

五、根据“《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广东省

人民政府令 256 号）第四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

自改动、拆除或者迁移他人的通信设施。确有必要改动、拆除

或者迁移的，应当事先征得通信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同意；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以不降低原有通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标

准，按照通信设施专项规划和城乡规划要求重新规划通信设施

设置位置，先建设后拆除；所需费用和损失由提出改动、拆除、

迁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涉

及通信基础设施迁改，应及时与我办会同各通信权属单位协商

制定拆迁方案，并提供新的搬迁位置，尽可能确保复建的通信

基础设施在拆迁前实现投入使用，降低损失，减少影响。

专此函复。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广州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4年 1 月 16日

（联系人：钟伯有，电话：18902252304）

抄送：广东省通信管理局。

广州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4年 1 月 16日印发


